
佛山劳动律师,法小保告诉你员工不买社保怎么办

产品名称 佛山劳动律师,法小保告诉你员工不买社保怎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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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员工自愿放弃社保，离职后公司需要承担经济补偿吗？员工不买社保怎么办？看一下法官怎么说

有些企业主会烦恼员工不买社保怎么办？如果员工自愿放弃购买社保，又会担心之后会被员工劳动仲裁
、被员工告到劳动局，以下这个案例就是员工自愿放弃社保，在离职后把企业起诉了。

案情介绍：

王小石于2013年5月28日至2017年7月17日在山东某公司工作，月平均工资为4900元。

2014年5月5日，王小石向公司提交申请，因个人的一些原因，不要求公司为其缴纳任何社会保险，并表
明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保证不向公司追究任何责任，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其本人承担。

2017年7月17日，王小石以邮寄通知的形式向公司邮寄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后王小石以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申请仲裁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仲裁委不支持。
王小石对仲裁裁决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

先申请不缴社保，事后又以公司未缴社保为由提出解除合同要经济补偿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一审法院认为，王小石在公司工作期间向公司提交申请，不要求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申请中明确写
明因个人原因不要求公司为其缴纳任何社会保险，不向公司追究任何责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其本



人承担。王小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意识到提交该申请的法律后果。

由此可见公司未为王小石缴纳社会保险系遵循王小石本人的意愿，虽然双方的合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而归于无效，但王小石以公司不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经济补偿，违反诚实信
用原则。

王小石在职期间并未要求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其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系因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而离职，且其在离开公司后，在公司同意为其补交保险的情况下，其既未向本院提交补交社会保险申请
，也未配合公司为其补办社会保险手续。

综上所述，王小石以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解除劳动关系，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理由不成立
，法院不予支持。

员工上诉：

不论该申请书是否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公司应该支付经济补偿

王小石不服，提起上诉。

王小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缴纳社会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有
权监督本单位为其缴费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不缴社保申请系公司要求我提供的制式文本，并非我的真实意思表示，该申请书为预先打印好的制式文
本，仅有我签字，并非我自行书写。另，根据前述法律之规定，为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档案、缴纳社会
保险是用人单位的义务，系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
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因此，不论该申请书是否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因公司迟迟不为我缴纳社会保险，我于2017年7月17日以邮寄通知的形式向公司邮寄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公司自2017年7月17日至今未主动与我联系，为我补缴社会保险。

本案系因公司未按法律规定为我缴纳社会保险而引起，且我已经因此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并依
法主张经济补偿金。因此，公司不给我缴纳社会保险的违法行为已成为既成事实。不论公司是否为我另
行补缴社会保险，都不能免除公司因其违法行为而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

自愿放弃社会保险声明的效力，应当从社会义务和民事责任两个方面分别理解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王小石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能否得到支持。

对于王小石签署自愿放弃社会保险声明的效力，应当从两个方面分别理解。

一方面，从民事义务和社会义务的角度，因社会保险系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保障，缴纳社会保险也系
用人单位的强制性义务，故无论劳动者是否声明放弃社会保险，用人单位该义务均不能得到豁免，劳动



者也享有随时要求用人单位为其补缴社会保险的权利。

另一方面，从民事责任的角度，未办理社会保险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首项规定的应当支付经
济补偿金的情形，即“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而该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
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
保险费、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
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等，均以用人单位负有过错为基本特征。因此，《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首项所规
定的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权基础，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中的过错。

而本案中，王小石自愿作出不办理社会保险声明，结合公司已普遍为劳动者补缴社会保险的事实，应当
认定王小石未能办理社会保险的主要原因为其个人的意志，若仍支持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有
违诚实信用原则。故原审判决未支持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求符合立法本义，王小石的上诉不能成立。

无论该声明是否为公司预先制作，王小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未提供证据证实公司存在欺诈、
胁迫、乘人之危等行为时，应当对其签字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故王小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二审判决如下
：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案号：（2018）鲁16民终2428号（当事人系化名）

注：各地司法实践存在差异，案例仅供参考！

企业被员工劳动仲裁、被员工告到劳动局了该怎么办？更多劳动纠纷案例，请看www.fxbf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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